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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母娘催我买房结婚，我怎
么办……”在许多论坛中，都出现
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这一问题逐
渐被演绎成“未婚女青年推动房
价上涨”论和“丈母娘特刚需”
论。最近，最高法院公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意见稿》)，却让“丈母娘”们纠
结起来。

先有房可以，房子是男方婚
前付的首付且登记在男方名下，
一旦小两口闹崩了，房子没女儿
的事。逼着男方先买房后结婚，到
头来出现感情不和，或男方见异
思迁闹个婚外情什么的，女儿却
无权分割房产。这恐怕是很多丈
母娘都接受不了的。

女方：
女儿婚房产权成心病

刘女士的女儿找了个男朋
友，死心塌地跟着他。可刘女士却
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太可靠，为了
让女儿婚后有个保证，她特地催
着男方买套房子。“女儿嫁过去，
分到一半的产权，多少有点保
障。”刘女士盘算着。

可前几天一条消息让她头疼
起来：《意见稿》新解释的意见稿
认为：男方在婚前出资购买的财
产，结婚之后还是归男方所有。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我女儿嫁过
去，连点保障都没有，这怎么行！”

不光刘女士烦心，即将结婚

的孙女士心里也打起了鼓。孙女
士与未婚夫两家的经济条件差不
多，未婚夫家提供了一套装修好
的婚房，而孙女士家则买了全套
的家电，还预备了 10 万元钱，留
给小两口买车。可这次各大媒体
宣传了对于《意见稿》的解释后，
孙女士家气氛沉闷起来，虽然小
两口现在很恩爱，可这房子产权
的事儿总是一块心病。

男方：
《意见稿》相对更公正

很多受采访的男士认为，这
个《意见稿》是公正的，只不过我
国传统主要是男方购置婚房，所
以就被社会各界认为公正的天平
在倾斜。在银行工作的赵先生认
为：“既然两人在一起就不要太计
较金钱，房子都是我掏钱的，但署
的是我和老婆两人的名字，既然
我们结婚了，房子应该有她一份
产权。”夫妻双方感情好，完全可
以在婚后将另一方的名字加到房
产证上去。

另外，记者发现，本次公布的
《意见稿》也不能片面地认为是对
女方不利的。《意见稿》第八条规
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
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
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
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这在房产的遗产
继承和赠予方面是保护了继承人
或受赠与者的权益。

律师：
将推动个人财产保护意识

最高法院刚一公布《意见
稿》，立刻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
很多资深律师都认为，在中国传
统的婚姻观中，夫妻双方最看重
的是感情，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更加重视婚姻中的个人利益。这
是社会进步，人们对个人财产保
护意识增强的结果。

以前法律对夫妻共同财产如
何分割的规定有点模糊不清，随
着离婚率的提高，类似问题处理
起来非常棘手。一旦法律对婚姻
中的财产归属问题有了清晰的规
定，操作起来会相对容易。但是由
于这个新的司法解释还在征求意

见阶段，因此可能还会不断完善。
比如在判定财产的归属时，可以
增添一些合理的附加条件。

另外，这几个规定只是明确
了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划分，
实际上是制度的完善而不是改
革。不过由于离婚后不能分到前
夫的个人财产，这样也许能有效
推动女性的经济独立。

(周琳)

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引发讨论

准新娘没了安全感

日前，最高法院公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第
八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
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
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第十一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
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
银行贷款，婚后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
下的，离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
人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部分贷款为不动产
权利人的个人债务。

本报讯 24 日，有市
民咨询“我所居住的小区物
管服务非常差，卫生经常不
按时打扫，电梯经常出问
题，小区多处放置了广告牌
但是从来没有公布广告收
入。最近家里还被入室盗
窃，报警后迟迟没有破案。
我对物管非常不满，可以拒
交管理费吗？”

记者咨询律师得知：如
物管未能按照物管服务合
同履行其管理责任的，应当
根据服务合同承担违约责
任，如是物管的重大失职行
为造成住户损失的，住户也
可要求物管赔偿。但在服务
合同未有明确约定的前提
下，物管提供服务存在瑕疵
不构成住户拒交管理费的
条件，如住户未按时交纳管
理费，有可能被物管追讨逾
期付款的违约金。

（据《扬子晚报》）

小区物管服务差

可否拒交管理费？

本报泰安 11 月 24 日讯（记者
梁敏） 研究生小张今年毕业

后进入泰城某公司工作，最近他
在长城路上看中了一套 90 平方
米的房子，想买下来当婚房。这套
房子总价不到 50 万，父母给准备
了 20 万元的首付款，对于剩下的
部分，他盘算着去商业银行贷款。

“你为什么不用公积金啊？还是公
积金贷款便宜。”一位同事向他建
议道。

公积金最高可贷30 万

公积金贷款更省？刚刚工作
半年的小张从未接触过这一领
域，虽然单位每个月都为他交公
积金，但是他一直以为这点钱不

过是九牛一毛。“你想错了，只要
交公积金就能动用公积金贷款
的。”小张的同事说。尽管同事信
誓旦旦地说通过公积金能贷到不
少钱，但是小张心里没底，只好去
泰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咨
询。

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他，按照泰安市
的规定，市民最多可贷到公积金
缴存费用的 30 倍，但是上限是 30
万元。也就是说，如果小张交公积
金满 1 万元，就有可能贷到 30 万
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泰安市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 5 年以上
4 . 05%。商业银行最近刚刚加息，
而且不再有七折利率，商业银行 5
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 6 . 14% ，

打八折是 4 . 912%。比公积金贷款
高出 0 . 862 个百分点。计算下来，
公积金贷款比商业贷款能节省数
千元。小张一听这么划算，立刻就
想办理公积金贷款，可一项硬性
规定却挡住了他。

公积金交满一年才能使用

泰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市民需要交满 1 年
才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小张目前才
交了 6 个月的公积金，目前是不可
以采用公积金贷款的。

听到工作人员的解释，小张并
没有立刻失望地离开，他仔细打听
得知，购买期房必须封顶才能申请
办理公积金贷款。“我现在没交够

1 年，可楼盘现在才刚动工，售楼
小姐说我们那栋楼差不多要半年
后才会封顶。半年后我不就能用了
吗？”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
示，小张这种思路是正确的，现在
他只需与开发商签订售房合同，交
完首付就可以等开发商的封顶通
知。封顶之后再提交由公积金管理
中心开具的缴纳一年以上公积金
的证明、收入证明等相关资料给银
行办理贷款手续。

虽然小张能贷到最高额度 30
万，但贷款额度是他缴存费用的
30 倍，而且贷款额度需要根据他
个人还贷能力系数、实际可贷款
年限等有关，在这些因素限制下，
他未必能获得足够的公积金贷
款。对此，工作人员表示，小张还
可以选择办理组合贷款，

先签购房合同，等封顶时恰好达到贷款条件

职场新人巧用公积金贷款

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
与“买房”有关的问题，都可
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派出
最专业的记者为您提供最及
时的帮助。请记住咨询热线：
0 5 3 8 - 6 9 8 2 1 0 0 邮箱：
qlwbxyg@163 .com

本报讯 在购房时，很多人
都会接触到“得房率”一词。但什
么是得房率，买房时如何考虑得
房率？很多购房者都云里雾里。一
般来说，得房率是指套内建筑面
积与套(单元)建筑面积之比。得
房率越高，则意味着购房者花在
公摊面积上的费用越少。但是得
房率也不是越高越好。

据业内人士透露，得房率过
高会导致业主的公用面积减少，

这样居住起来就会感觉拥挤、压
抑、不便。比如高层住宅为减少公
摊面积而只设一部电梯，上下班
高峰期人们就要长时间等电梯；
或者为了提高得房率，将过道、走
廊造得非常狭窄，业主搬家时搬
运家具、大家电等大宗物品就会
很不方便；而有些楼盘为了提高
得房率，压缩了消防通道的空间，
这样会对业主造成潜在的安全隐
患。

得房率过低，市民购房多花
冤枉钱；得房率过高，住房配套环
境又将大打折扣。那么，市民购房
时，应该如何考虑得房率？

市区某建筑设计公司专家认
为，市民考虑得房率，一是看走
廊，套内设计不当的过道，除了走
路，基本上没有什么用途；二是看
进深，一般来说，进深每增加一
米，该户型面积就会增加 8~10 平
方米，并提高使用率，如果增加的

面积可以利用，无可厚非，但实际
情况是可能增加的 70% 是“垃圾
面积”，这样会造成客厅、餐厅面
宽和进深比例的失调；三是看阳
台，现在的户型设计，每户都有面
积不小的阳台，好的设计将阳台
功能细分成阳台室、观景阳台、服
务阳台等等；不好的设计，阳台只
是增加进深的办法之一，而且不
太引人注意。

(张兴)

公摊面积少，过道、走廊狭窄生活不方便

得房率高未必就实惠


